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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臨時股東會通告內之建議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會上獲股
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上海重塑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均為2025年6月8日的
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通函（「臨時股東會通函」）及通告（「臨
時股東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臨時股東會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會已於2025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於中國上海市嘉定區金園一
路655號1棟2層召開。臨時股東會由董事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召開，並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林琦先生主持。

出席臨時股東會

於臨時股東會舉行當天，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6,162,471股，包括40,680,318股H股
及45,482,153股內資股。所有該等股份的持有人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會，並就會
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持有合共48,172,451股股份
（包括11,191,758股H股及36,980,693股內資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5.91%）的
股東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臨時股東會。

就本公司所深知、所悉及所信：(1)概無股份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賦予股東權
利出席臨時股東會並於會上就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2)概無股東須根據上
市規則就臨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及(3)概無股東表示有意於臨時股
東會提呈的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概無實際上已投票但不納入計算於
臨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的股份。

全體董事，即林琦先生、胡哲博士、馬晶楠女士、翟雙博士、趙泳生先生、劉會
友先生、李偉先生、錢美芬博士及陳飛先生親自或通過電子方式出席了臨時股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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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臨時股東會的監票人，負責點票。

於臨時股東會上，臨時股東會通告所載的所有建議決議案以投票方式表決。於臨
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內資股（「發
行」）及與西安高投啟源硬科技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及蒼南山海澤潤能源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的認購協議。

48,172,451
(100%)

0
(0%)

0
(0%)

2.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處理發行相關事宜。 47,594,451
(100%)

0
(0%)

0
(0%)

3. 審議及批准發行應按非優先基準進行。 47,594,451
(100%)

0
(0%)

0
(0%)

4. 審議及批准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47,594,451
(100%)

0
(0%)

0
(0%)

由於第1至第4項決議案各自的贊成票數超過三分之二，上述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建議發行認購股份須待達成若干先決條件後方告完成，即建議發行認購股份未必
會進行，且發行認購股份的計劃將於發行認購股份獲中國證監會批准及發行認購
股份的先決條件達成後根據適用規則及法規實施。此外，於臨時股東會批准的修
訂公司章程將於認購完成後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上海重塑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琦先生

香港，2025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琦先生、胡哲博士、馬晶楠女士、翟
雙博士及趙泳生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會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偉先生、錢
美芬博士及陳飛先生。


